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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 次委員會議預備會議議程 

一、時間：10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總統府 3 樓經國廳 

時間 議程內容 時程 

14：30 會議開始  

14:30 

│ 

14:40 

總統致詞 10分鐘 

14:40 

│ 

14:55 

頒發委員聘書 15分鐘 

14:55 

│ 

15:00 

合 影 5分鐘 

15:00 

│ 

15:10 

專案報告：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推動架構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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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 

15:30 

意見交流 20分鐘 

15:30 

│ 

15:50 

推舉副召集人 20分鐘 

15：50 

│ 

16：10 

討論事項： 

擬訂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會議規範 

(草案) 

20分鐘 

16：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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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擬具「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委員會議會議規範」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總統於 105 年 8 月 1 日核定《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詳如附錄），據以組

設本會。 

二、依據本會設置要點第 5 點規定，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為處理本會委員會議事項，爰擬訂本案會議規範草案，

以利本會議事進行，順利推動相關工作。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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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委員會議會議規範（草案） 

壹、開會 

一、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處理委員會議事項，特訂定本規範。 

二、委員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代表原住民族各族

之委員與專家學者委員須親自出席，但政府機關代表委員不能出

席時，得由其指定代理人代表出席。 

三、委員會議由本會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不能出席時，應指定一副召

集人代理。 

四、本會執行秘書與副執行秘書應列席委員會議。 

五、委員會議之出席者與列席者，均應署名於簽到簿。 

六、委員會議以兩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或縮短。會議時間延長

應取得過半數出席委員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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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程 

七、委員會議前，由執行秘書與幕僚人員擬訂議程，於七日前將會議

資料提供委員參閱，經委員會議確認議程後進行會議。 

八、委員於會議前，得經其他二人以上委員連署，以書面提案；或於會

議中，以書面提出經其他二人以上委員連署之臨時動議，或經其他

二人以上委員附議之口頭臨時動議。 

九、主席得視委員會議進度指定安排報告事項，報告人應以書面與電

子檔案提供報告資料。主席亦得視議題需要，徵詢有關機關（構）、

學者專家、原住民或原住民族團體擔任報告人，並由幕僚人員提

供報告人必要協助。 

十、委員提議且經委員會議議決後，得洽請相關機關提供必要之文書、

檔案或到會報告。 

參、發言 

十一、發言前應先舉手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十二、每次發言時間至多為五分鐘，同一議案第二次（含）以上發言，

每次以不超過三分鐘為限。超過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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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發言順序以舉手先後排序。但同時舉手時，以原提案人有所補

充或解釋者、發言最少或尚未發言者、離主席位置較遠者或女

性，為發言順序。 

十四、為澄清議題之必要，主席得要求與討論議題相關之委員發言，

不受請求發言順序之影響。 

十五、委員欲以原住民族語言發言時，請於會議召開日前七日通知幕

僚人員安排傳譯。 

肆、議決 

十六、委員會議程序議題之議決，以舉手表決或共識決議決之。 

十七、委員會議實質議題之議決，以尋求共識為原則，如無法達成共

識時，經全體委員溝通協商，並尊重原住民族各族代表委員相

互溝通協商後之共同意見，若仍無共識，應記名條列各自意見

並陳。 

伍、會議紀錄及其它 

十八、委員會議之會議紀錄由幕僚人員製作，應載明會議議案之案由、

決議與發言內容，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寄送出席及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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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或列席人員如認為會議紀錄有錯誤、遺漏時，應以書面提

出，經幕僚人員處理後於下次委員會議確認。 

十九、委員會議全程錄音、錄影並上網公開，會議資料、會議紀錄亦

公告於本會官方網站。但因倫理因素考量經委員會議議決者，

不在此限。 

二十、本規範未規定者，依據內政部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為之，或由

委員會議以共識決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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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日總統核定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日秘書長華總一義字第 10510048370號函分行 

一、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並且建立原

住民族自治之基礎，特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協調及推動相關事務，以作為政府與

原住民族各族間對等協商之平台。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蒐集、彙整並揭露歷來因外來政權或移民所導致原住民族與原

住民權利受侵害、剝奪之歷史真相。 

(二)對原住民族與原住民受侵害、剝奪之權利，規劃回復、賠償或

補償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 

(三)全面檢視對原住民族造成歧視或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律

與政策，提出修改之建議。 

(四)積極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各項相關之國際人權公

約。 

(五)其他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有關事項之資訊蒐集、意

見彙整與協商討論。 

三、本會為任務編組，置委員二十九人至三十一人。由總統擔任召集

人，副召集人二人，一人由總統指派，另一人由代表原住民族之

委員互相推舉之。其餘委員包括： 

(一)原住民族十六族代表各一人。 

(二)平埔族群代表三人。 

(三)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具原住民身分之公民團體代表。 

前項第一款委員，指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族十六族代表各一人，

由各族民族議會依其族群內部現狀推舉之；倘該族群尚未形成民

族議會，應由組成該族群之部落共同召開共識協商會議推舉之；

如該族群分布所涉範圍過大，則應由組成該族群之分區部落依據

各該分區內部現狀以共識協商會議推舉分區代表，再由各分區代

表以共識協商會議推舉之。 

第一項第二款委員，平埔族群十族應召開共識協商會議，由各族

群現存部落及長期推動正名之團體共同推舉代表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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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委員應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起算四個月

內完成代表推舉工作。未能如期完成代表推舉工作之族群，其代

表由總統自各界推薦之人選中擇一聘任。上述委員於任期中不得

參與政黨活動。 

第一項第三款委員，由召集人徵詢相關意見後，邀請擔任之；其

中專家學者之名額中具原住民身分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惟第一屆委員任期至一百零七年五月十九日

止，期滿得續聘（派）；委員出缺時，應依本要點規定遴聘，其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四、本會下設土地小組、文化小組、語言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

等主題小組，負責相關事項研議，提請委員會議討論。本會亦得

視實際工作進行之需要，另設其他臨時性之小組。 

各小組任務如下： 

(一)土地小組： 

1、四百年以來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之土地內容、範圍、意

義、遷徙史及與其他民族互動過程之彙整與公布。 

2、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使用土地之規範、流失之經過、遭

奪取手段、社會背景及法律、慣俗之彙整與公布。 

3、原住民族神話發源地、祖靈地、聖地、獵場、祭場、採集範圍

等各種傳統領域之名稱、地點、意義、範圍及傳統規範之彙整

與公布。 

4、檢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現行法制之衝突，並提出相關之改進

建議。 

(二)文化小組： 

1、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之傳統祭儀及各式生活、飲食、醫

藥、宗教習慣之流失情況彙整與公布。 

2、原住民族狩獵（獵人、獵具及獵物）歷史、神話、慣習、禁忌

與規範，與歷來政權限制狩獵相關法律之彙整與公布。 

3、原住民族採集歷史、神話、慣習、禁忌與規範，與歷來政權限

制採集相關法律之彙整與公布。 

4、檢視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現行法制之衝突，並提出相關之改進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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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小組： 

1、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語言之流失歷史、遭禁說之手段、語言文

字化與去文字化過程、重建族語情況之彙整與保存，製作並出

版各族族語相關影像、辭書。 

2、原住民族語言保存方法之建議。 

(四)歷史小組： 

1、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歷史記載、照片、文書及圖畫之蒐集。 

2、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歷史戰役，及與其他民族衝突情況

之彙整與公布。 

3、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對漢族史觀之修正，並提出建議方向。 

(五)和解小組： 

1、各民族間和解方式、賠償或補償方式之規劃與建議。 

2、有利於各民族和解之相關政策及立法建議。 

五、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

主持，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主持。 

本會開會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有關機關(構)代表、學者專家

或原住民機構、團體代表列席。 

本會應於每年度結束前，就推動執行提出年度報告書，提供各有

關機關辦理。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與副執行秘書，均由召集人指派。 

七、召集人得聘請學者專家擔任本會顧問。 

八、本會所做成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之規劃建議，以行政院原住

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作為後續工作推動之議事與協調單位，該會並

應於本會召開會議時派員報告工作進度。 

九、本會為執行任務，得洽請政府相關機關提供必要之文書、檔案或

指派所屬人員到會說明。 

十、本會之幕僚業務由總統府、原住民族委員會及相關機關派兼人員

辦理之。 

十一、本會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顧問、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

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由總統府及行政院相關部會編列預算支應。 

十三、本要點奉總統核定後施行。 


